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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华华文文轩轩出出版版传传媒媒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2002244年年第第一一次次临临时时股股东东大大会会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一、、 会会议议召召开开和和出出席席情情况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10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 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1,590,2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99,826,5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1,763,7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4.96706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7193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4771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青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戴卫东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会秘书杨淼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二、、 议议案案审审议议情情况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变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804,521 99.996856 14,000 0.002001 8,000 0.001143

H 股 101,763,71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1,568,235 99.997255 14,000 0.001747 8,000 0.000998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810,821 99.997757 8,900 0.001271 6,800 0.000972

H 股 101,763,71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1,574,535 99.998041 8,900 0.001111 6,800 0.00084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本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

目内容变化的

议案》

76,422,051 99.971221 14,000 0.018314 8,000 0.010465

2 《关于本公司

2024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建议

方案的议案》

76,428,351 99.979462 8,900 0.011643 6,800 0.0088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2 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第 1-2 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三、、 律律师师见见证证情情况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佳雨、李佼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四、、 上上网网公公告告文文件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五五、、 报报备备文文件件

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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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4-037

新新华华文文轩轩出出版版传传媒媒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五五届届董董事事会会 22002244 年年第第十十四四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一、、董董事事会会会会议议召召开开情情况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文轩”“公司”或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在

成都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 名，董事

戴卫东先生因其他事务未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谭鏖女士代为行使表决

权，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青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二、、董董事事会会会会议议审审议议情情况况

审审议议通通过过《《关关于于全全资资子子公公司司开开立立募募集集资资金金专专用用账账户户并并签签订订募募集集资资金金四四

方方监监管管协协议议的的议议案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华文化复兴出版工程项目”内容变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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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经本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目实施主体变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四川人民出版社”）。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现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拟

由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行及保

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待签署后

将按照规定另行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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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4-038

新新华华文文轩轩出出版版传传媒媒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五五届届监监事事会会 22002244 年年第第五五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一、、监监事事会会会会议议召召开开情情况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文轩”“公司”或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在成

都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以书面方式

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监事 6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6 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邱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二、、监监事事会会会会议议审审议议情情况况

审审议议通通过过《《关关于于全全资资子子公公司司开开立立募募集集资资金金专专用用账账户户并并签签订订募募集集资资金金四四

方方监监管管协协议议的的议议案案》》

该议案已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监

事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拟由实施主体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拟由公司、



2

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行及保

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待签署后将按照规定另行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